
二零一一年九月十九日 

討論文件 

 

 

立法會 

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

 

有關亞洲電視有限公司的投訴 
 

 

目的 

  

 廣播事務管理局(「廣管局」)現正就有關亞洲電視有

限公司(亞視)新聞和財經節目及亞視控制和管理事宜的投訴

進行調查。本文旨在向委員簡介在《廣播條例》(條例 ) (第562
章 ) 、廣管局發出的業務守則 1，及廣播牌照內的規定和廣管局

進行調查工作的最新情況。 

 

 

背景 

 

2. 政府一向就廣播業採取自由、寬鬆和鼓勵競爭的政

策，以利便行業蓬勃發展和為市民提供多元化的節目。在這政

策框架下，廣管局作為廣播事務的監管機構，不會就廣播內容

作任何預先審查，亦尊重廣播機構的獨立運作和在製作不同節

目 (包括新聞節目 )方面的編輯自主。廣管局有責任確保持牌機

構遵守所有有關法例和廣播牌照的規定，並會在有需要時主動

展開調查。廣管局亦會因應所接獲的投訴，向持牌機構作出調

查，以確定被投訴的事項，有否涉及違反條例、業務守則，或

牌照規定的情況。視乎違例事件的嚴重程度及性質，廣管局可

以對違規持牌機構施加不同的罰則，包括勸喻、警告、罰款、

暫時吊銷牌照，或甚至向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建議撒銷牌

照。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廣管局根據《廣播條例》第 3 條賦予的權力，向免費電視節目服務持牌機構發出的守則，分別

為《電視通用業務守則—節目標準》及《電視通用業務守則─廣告標準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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亞視的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  
 
3. 二零零二年十一月，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批准亞視

續牌，牌照有效期為二零零三年十二月一日至二零一五年十一

月三十日(包括首尾兩天)，為期 12 年。二零一零年六月，行

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就亞視的牌照完成中期檢討，當局於去年

七月向事務委員會滙報了檢討的結果。作為本地免費電視節目

服務持牌機構，亞視須遵守條例、廣管局發出的業務守則，及

其牌照內的規定。  
 
 
亞視誤報死訊的投訴 

 
投訴內容  
 
4. 截至本年九月十四日，廣管局共接獲 43 宗投訴，不滿

亞視本港台及國際台於二零一一年七月六日錯誤報道前國家

領導人逝世的消息，指有關新聞未經證實、具誤導成分、造成

混亂及令公眾恐慌。有投訴人不滿亞視在誤報死訊接近 24 小

時後才收回報道，違反業務守則有關更正錯誤報道的規定。亦

有投訴人認為王征先生對亞視誤報死訊所作的回應不負責

任，並令人質疑亞視新聞部的編輯自主受干預。 

 
相關條文規定  
 
5. 根據《電視通用業務守則  —  節目標準》(《節目標準

守則》 )關乎準確、持平及公正的規定，持牌機構必須盡一切

合理努力，確保新聞內的真實資料準確無誤。報道新聞時，恐

怖突兀、駭人聽聞或令人驚恐的細節，如與所報道事實無重要

關係，應予略去。報道新聞應避免引起虛驚。報道如與事實不

符，應盡快在發覺後更正。《節目標準守則》的相關規定節錄

於附件 A。  
 
調查情況  
 
6. 廣管局正按既定程序處理有關誤報死訊的投訴個案，

研究亞視有否違反《節目標準守則》，包括亞視有否盡一切合

理努力，確保有關新聞報道內的資料準確無誤。廣管局會在適

當時候公布調查結果。至於有關王征先生令人質疑亞視新聞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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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編輯自主受干預的投訴，廣管局已於本年八月宣布會另行調

查王征先生在亞視管理層所擔任的角色，包括他在亞視誤報死

訊事件上的角色 (詳情見下文第 14 至 16 段 )。  
 
 
亞視在「理財博客」節目內加入廣告材料的投訴  

 
投訴內容  
 
7. 截至本年九月十四日，廣管局共接獲四宗有關「理財

博客」節目的投訴，不滿亞視將具廣告成分的「走進上市公司」

節目內容剪輯於「理財博客」節目中播放，並要求廣管局調查

亞視有否干預新聞報道。有投訴人亦指亞視管理層將「走進上

市公司」主持納為財經主播，造成新聞部與管理層之間的矛盾。 
 
相關條文規定  
 
8. 根據《節目標準守則》，凡報道本地或國際新聞的真

正新聞節目 (bona fide news programmes)，不得接受贊助。持牌機

構不得把廣告材料當作新聞播送，也不得把這些材料加入新聞

報告或新聞片內。根據《電視通用業務守則─廣告標準》(《廣

告標準守則》 )，新聞節目不得接受贊助。  
 
9. 根據《節目標準守則》，廣告與節目應該清楚分開。

播放廣告材料時必須清楚表明是廣告。一般來說，廣告材料只

可在廣告商所購買的廣告時間播放。若持 牌 機 構 在 電 視 節 目 中

提 及 或 使 用 廣 告 的 片 段，廣 告 的 選 擇 及 其 類 別 須 配 合 節 目 的 編

輯 需 要，持 牌 機 構 絕 對 不 可 以 受 廣 告 報 酬 的 影 響 而 播 出 這 些 材

料。此外，任何節目都不得過分突出屬於商業性質的產品、服

務、商標、牌子、標識，或與上述商業利益有關連的人士，以

致造成間接宣傳及等同廣告的效果。凡提及上述物品或人士，

必須基於節目的編輯需要，又或只是以附帶形式出現。  
 
10. 《廣告標準守則》規定接受贊助的節目，必須清楚表

明其為贊助節目，包括透過片頭或片尾贊助聲明、冠名贊助、

顯示贊助提述等識別方式標明節目接受贊助。節 目 內 的 贊 助 識

別 不 得 過 度 分 散 觀 衆 的 注 意 力 和 干 擾 節 目 的 觀 賞 趣 味 或 娛 樂

成 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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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 《節目標準守則》及《廣告標準守則》的相關規定節

錄於附件 A。  
 
調查情況  
 
12. 廣管局現正按既定程序處理亞視在「理財博客」節目

加入廣告材料的投訴，研究亞視有否違反《節目標準守則》及

《廣告標準守則》的相關規定。在處理有關投訴時，廣管局會

考 慮 相 關 廣 播 素 材 的 種 類 (包 括 有 關 節 目 是 否 屬 於 新 聞 節

目 )、節目有否接受贊助、節目有否與廣告清楚分開，以及節

目內有否涉及間接宣傳內容等。廣管局會在適當時候公布調查

結果。  
 
13. 就有關亞視管理層干預其新聞部運作的投訴，正如上

文第 2 段所述，廣管局一向尊重持牌機構的獨立運作和新聞編

輯自主權，因此不會干預持牌機構的日常運作，包括管理層與

新聞部門之間的關係及運作，以及持牌機構對其新聞編採人員

的任命。《節目標準守則》亦訂明，廣管局不會預先觀看或審

查任何節目；持牌機構須負起編輯的責任，並確保播送的節目

符合守則的規定。廣管局高度關注亞視新聞部近期的情況，已

去信要求亞視認真處理事件，確保其新聞及時事節目服務不會

受到影響，以免違反各項規定。廣管局亦在信中向亞視反映傳

媒及市民對編輯自主及亞視新聞部人事變動的關注。  
 

 

亞視的控制和管理 

 

相關條文規定  
 
14. 鑑於免費電視服務層面廣泛及具有巨大影響力，為保

障公眾利益及確保有關服務能符合本地大眾的興趣和口味，

《廣播條例》對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持牌機構的擁有權及公

司控制權訂立明確的管制，包括適當人選的規定、居港規定、

及對不符合持牌資格人士的限制。簡單而言，持有本地免費電

視節目牌照的人士及對有關持牌機構行使控制權的人士，均須

遵守有關規定。條例的相關規管要求載於附件 B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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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情況  
 
15. 根據亞視向廣管局提交的資料，王征先生是亞視投資

者，持有由亞視發出的可換股債券。到目前為止，王征先生並

非亞視的股東，董事或主要人員，因此王征先生並無身份及權

利對亞視行使控制，以及參與該公司的日常管理。  
 
16. 基於公眾關注及一宗相關的投訴，廣管局於本年八月

已宣布決定就王征先生在亞視管理層所擔任的角色，包括他在

處理誤報死訊事件中所擔任的角色，作出調查，研 究 亞 視 有 否

違 反 法 例 規 定 或 其 牌 照 條 件。廣管局已開始邀請相關人士向廣

管局提供資料，以協助調查。廣管局現正進行有關調查，並會

在適當時候向公眾交代調查結果。  
 
 

總結 

 
17.  請議員備悉廣管局上述調查工作的最新情況。  
 

 

 

 

 

廣播事務管理局秘書處 

二零一一年九月



附 件 A 
 
《 電 視 通 用 業 務 守 則 — 節 目 標 準 》 摘 錄  
 
第 9 章  準 確 、 持 平 及 公 正  
 
準 確  

 

1A. 持 牌 人 必 須 盡 一 切 合 理 努 力，確 保 新 聞、時 事 節 目、財 經 節 目 、

個 人 意 見 節 目 、 紀 錄 片 、 採 用 調 查 手 法 報 道 的 節 目 、 兒 童 教 育 節 目 、

以 醫 療 及 健 康 為 題 材 的 節 目 ， 以 及 比 賽 節 目 內 的 真 實 資 料 準 確 無 誤 。  
 
持 平  

 
7. 報 道 新 聞 時 ， 應 遵 守 下 列 規 定 ：  
 

(a) 恐 怖 突 兀 、 駭 人 聽 聞 或 令 人 驚 恐 的 細 節 ， 如 與 所 報 道 事 實

無 重 要 關 係 ， 應 予 略 去 。 報 道 新 聞 應 避 免 引 起 虛 驚 ；  

 
(e)  報 道 如 與 事 實 不 符 ， 應 盡 快 在 發 覺 後 更 正 ， 或 在 該 節 目 完

結 時 或 在 下 一 節 目 開 始 時 加 以 糾 正 。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， 可 用

字 幕 作 出 更 正 聲 明 ；  
 

(f) 凡 報 道 本 地 或 國 際 新 聞 的 真 正 新 聞 節 目 ， 不 得 接 受 贊 助 。

不 得 把 廣 告 材 料 當 作 新 聞 播 送 ， 也 不 得 把 該 等 材 料 加 入 新

聞 報 告 或 新 聞 片 內 。  
 

 
第 11 章  間 接 宣 傳  
 
節 目 內 容 與 廣 告 材 料 的 分 野  

 
1. 電 視 節 目 中 的 間 接 宣 傳 ， 是 指 在 節 目 中 無 意 間 或 蓄 意 地 把 節 目

材 料 與 廣 告 材 料 混 合 或 加 插 廣 告 材 料 。 原 則 上 ， 廣 告 與 節 目 應 該 清 楚

分 開 。 禁 止 間 接 宣 傳 的 原 因 ， 是 為 了 避 免 觀 眾 分 不 清 他 們 所 收 看 的 是

節 目 ， 還 是 為 電 視 台 帶 來 收 益 的 廣 告 。 播 放 廣 告 材 料 時 必 須 清 楚 表 明

是 廣 告 ， 以 便 觀 眾 自 行 評 斷 該 等 材 料 的 重 要 性 。  
 
2. 一 般 來 說 ， 廣 告 材 料 只 可 在 廣 告 商 所 購 買 的 廣 告 時 間 播 放 。 以

下 情 況 則 可 例 外 ：  
 

(a) 在 新 聞 或 真 實 題 材 節 目 中 ， 可 能 有 必 要 提 及 某 個 廣 告 或 播

放 某 個 廣 告 的 片 段 。 不 過 ， 應 適 可 而 止 ， 不 可 過 分 突 出 有

關 材 料 ； 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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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電 視 節 目 中 可 提 及 或 使 用 廣 告 的 片 段 ， 惟 廣 告 的 選 擇 及 其

類 別 須 配 合 節 目 的 編 輯 需 要 。 特 別 要 留 意 的 ， 是 絕 對 不 可

以 受 廣 告 報 酬 的 影 響 而 播 出 該 等 材 料 。  
 
過 分 突 出 商 品  

 
3. 任 何 節 目 都 不 得 過 分 突 出 屬 於 商 業 性 質 的 產 品 、 服 務 、 商 標 、

牌 子 、 標 識 ， 或 與 上 述 商 業 利 益 有 關 連 的 人 士 ， 以 致 造 成 等 同 廣 告 的

效 果 。 凡 提 及 上 述 物 品 或 人 士 ， 必 須 基 於 節 目 的 編 輯 需 要 ， 又 或 只 是

以 附 帶 形 式 出 現 。 為 免 生 疑 問 ， 本 規 則 不 適 用 於 《 電 視 通 用 業 務 守 則

－ 廣 告 標 準 》第 9 章「 贊 助 節 目 」第 10 段 所 允 許 的 節 目 內 的 產 品 ／ 服

務 贊 助 。  
 
 

*   *   *   *   * 
 
《 電 視 通 用 業 務 守 則 — 廣 告 標 準 》 摘 錄  
 
第 3 章  一 般 廣 告 標 準  
 
廣 告 識 別  
 
4. 廣 告 材 料 應 清 楚 表 明 是 廣 告 。 廣 告 與 節 目 必 須 有 明 顯 區 別 。  
 
第 8 章  廣 告 時 間  
 
1. 除 非 廣 管 局 另 作 批 准 ， 否 則 持 牌 人 只 准 在 節 目 開 始 或 結 束 時 ，

又 或 者 節 目 中 的 正 常 間 斷 時 間 之 內 播 放 廣 告 材 料 或 非 節 目 類 材 料 。 就

本 守 則 而 言 ，「 非 節 目 類 材 料 」不 包 括 廣 告 材 料 ， 但 包 括 持 牌 人 的 電 視

台 或 節 目 服 務 的 宣 傳 片 段 ， 以 及 廣 管 局 根 據 《 廣 播 條 例 》 或 有 關 牌 照

指 定 持 牌 人 必 須 在 其 電 視 節 目 服 務 內 播 出 的 公 布 。 對 於 包 含 或 部 分 包

含 家 居 購 物 材 料 的 服 務 ， 若 廣 管 局 認 為 該 服 務 或 部 分 服 務 的 性 質 ， 已

向 觀 眾 清 楚 說 明 ， 則 這 項 規 定 並 不 適 用 。  

 
 
第 9 章  贊 助 節 目  
 
贊 助 識 別  
 

3. 贊 助 節 目 都 必 須 清 楚 表 明 其 為 贊 助 節 目 。 贊 助 識 別 （ 不 包 括 以

廣 告 形 式 出 現 的 贊 助 識 別 ） 必 須 符 合 下 列 的 基 本 規 則 ︰  
 

(a) 贊 助 識 別 必 須 與 廣 告 有 所 區 別 ， 其 中 不 得 含 有 「 最 暢 銷 」、

「 最 受 歡 迎 」 等 字 眼 的 聲 稱 、 價 格 資 料 以 及 直 接 籲 請 觀 眾

購 買 或 租 用 贊 助 商 的 產 品 或 服 務 的 內 容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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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不 應 使 用 觀 眾 難 以 識 別 和 理 解 的 手 法 影 響 觀 眾 ； 以 及  
 

(c) 節 目 內 的 贊 助 識 別 不 得 過 度 分 散 觀 眾 的 注 意 力 和 干 擾 節

目 的 觀 賞 趣 味 或 娛 樂 成 分 。  
 

4. 贊 助 節 目 必 須 以 下 列 方 式 清 楚 表 明 其 為 贊 助 節 目 ︰  
 

(a) 在 片 頭 及 ／ 或 片 尾 ， 以 畫 面 及 ／ 或 聲 音 作 贊 助 聲 明 （ 須

符 合 本 章 第 5 至 7 段 的 規 定 ）； 及 ／ 或  
 

(b) 如 屬 整 個 節 目 或 當 中 一 節 目 環 節 (註 1)或 節 目 項 目 (註 2)的 冠

名 贊 助 ， 在 節 目 名 稱 或 節 目 環 節 名 稱 或 節 目 項 目 名 稱 內

加 上 贊 助 商 的 名 稱 （ 須 符 合 本 章 第 8、 8B 和 9 段 的 規

定 ）； 及 ／ 或  
 
(c) 如 屬 本 章 第 8A 段 准 許 的 「 節 目 內 可 接 受 贊 助 的 材 料 」，

可 (在 受 贊 助 的 材 料 旁 邊 )顯 示 贊 助 提 述 （ 須 符 合 本 章 第

8A 至 9 段 的 規 定 ）； 及 ／ 或  
 
(d) 如 屬 節 目 內 的 產 品 ／ 服 務 贊 助 ， 而 持 牌 人 透 過 在 節 目 內

提 及 商 業 產 品 或 服 務 獲 得 報 酬 或 其 他 有 值 代 價 ， 按 照 上

文 (a)段 所 述 方 式 作 贊 助 聲 明 （ 須 符 合 本 章 第 10 段 的 規

定 ）； 及 ／ 或  
 
(e) 在 片 頭 及 ／ 或 片 尾 以 廣 告 方 式 表 明 其 為 贊 助 節 目 ， 惟 該

等 廣 告 須 計 入 規 定 的 廣 告 時 限 內 。  
 
 
不 得 接 受 贊 助 的 節 目  
 
18. 新 聞 節 目 及 廣 管 局 不 時 指 令 播 出 的 節 目 、 公 布 或 其 他 材 料 ， 均

不 得 接 受 贊 助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( 註 1 )  以 比 賽 節 目 為 例 ， 節 目 中 的 一 個 比 賽 環 節 便 是 典 型 的 節 目 環 節 。  
( 註 2 )  以 比 賽 節 目 為 例 ， 構 成 比 賽 環 節 的 元 素 ， 便 是 典 型 的 節 目 項 目 。  



 
附 件 B 

 
《廣播條例》對擁有權及公司控制權的規管要求  

 
 
 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持牌機構，須遵守《廣播條例》

對擁有權及公司控制權的下列規管要求：  
 

(a) 適當人選的規定；  
 
(b) 居港規定；及  

 
(c) 對不符合持牌資格人士的限制。  

 
適當人選  
 
2. 條例第21條規定，免費電視節目服務持牌機構及任何

對持牌機構行使控制 2的人士均須為適當人選，並須保持為適

當人選。在決定有關人士是否適當人選時，須予考慮的因素包

括有關人士的業務記錄；有關人士在其必須具誠信公正品格的

情況下的紀錄；及有關人士涉及賄賂、偽造帳目、貪污或不誠

實罪行的刑事紀錄。  
 
居港規定  
 
3. 條例限制那些不屬一般表決控權人的人士對免費電

視節目服務持牌機構的影響和控制。就個人而言，一般表決控

權人是指「通常居於香港」 3的人士，並最少要於一段連續不

少於 7年的期間如此居於香港。就法團而言，是指過半數董事

符合「通常居於香港」的規定，並最少要於一段連續不少於 7
年的期間如此居於香港，以及該法團的控制和管理真正在香港

作出和進行。有關「受限制表決控權人」的限制如下：  
 

(a) 受限制表決控權人須事先經廣管局書面批准，否則

不可持有、獲取、或行使、或導致或准許他人行使

在總計表決控制權中合計佔 2% 或多於 2% 但不足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「行使控制」包括擔任該公司的董事或主要人員，或成為該公司逾 15%有表決權股份的實益擁有

人或表決控權人。 
3 「通常居於香港」是指在一年內居港不少於 180 天或連續兩年內居港不少於 300 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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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% ，或 6% 或多於 6% 但不多於 10%，  或多於

10% 之數；  
 
(b) 把擁有表決權的受限制表決控權人在持牌機構股東

大會的投票中所投的票數減低至 49%。持牌機構每

年須提交報表，證明符合這項規定；以及  
 
(c) 除非事先獲得廣管局書面批准，否則該機構過半數

的董事及主要人員，包括負責挑選、製作和編排節

目的主要人員，均須通常居於香港，並最少要於一

段連續不少於 7 年的期間如此居於香港。  
 
對不符合持牌資格人士的限制  
 
4. 根據條例，經營某類業務或與某類業務有關的人士

或公司，均不得持有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，或對該等機構行

使控制；除非有關持牌機構向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申請，並

獲後者以符合公眾利益為理由予以批准 4，則屬例外。不得對

免費電視持牌機構行使控制的不符合持牌資格人士包括：  
 

(a) 其他電視節目服務持牌機構；  
 
(b) 聲音廣播持牌機構；  

 
(c) 廣告宣傳代理商；  

 
(d) 在香港印刷或製作的報刊 (包括雜誌 )的東主；以及  

 
(e) 對上述 (a)和 (d)項所述機構行使控制的人，或這些人

士的相聯者。  
 
持牌機構董事 /主要人員的變動  
 
5. 條例第 39(3)條要求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持牌機構

在該機構董事或主要人員的變動發生當日起的7 日內，向廣管

局申報有關更改的詳情。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 條例附表1第3(3)條規定，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考慮是否因公眾利益給予批准時，須考慮(但不

限於)下述事項 – (a) 對有關服務市場的競爭的影響；(b) 觀眾獲提供更多元化電視節目的選擇
的程度；(c) 對廣播業的發展的影響；以及 (d) 對經濟所帶來的整體利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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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此外，所有電視節目服務持牌機構 (包括亞視 )根據其

牌照規定，除非得到廣管局的轄免，均須遵守申領牌照或申請

牌照續期時所提交的聲明及申述內容 (統稱為「持牌機構建議

書」 )，包括該持牌機構的控制及其他內容。  
 
7. 廣管局會履行其法定職能，嚴格執行上述法例及牌照的規

定，包括對持牌機構行使控制的人選的規定、持牌機構股東和

主要人員的居港規定，股東和主要人員人事變動須作呈報的規

定，以及持牌機構須遵守其持牌機構建議書的規定等。若持牌

機構違反條例、牌照或業務守則規定，廣管局可視乎違例事件

的嚴重程度及性質，施加罰則包括勸喻、警告、罰款、暫時吊

銷牌照，甚至向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建議撒銷牌照。  
 


